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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BookMark2][bookmark: _Toc212451705]前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由河南省计量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河南省计量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河南销售分公司、中石油豫博安全环保技术研究（河南）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东北销售分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西北销售分公司、河南省产品质量检验技术研究院、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广东销售分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河北销售分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销售分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福建销售分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销售分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天津销售分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浙江销售分公司及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四川销售分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赵海洋、乔琨朔、刘行辉、叶林生、李良刚、樊鸣、赵东升、刘娜、耿再新、孟娟、谭鸿儒、吴宇锋、何婧、白伟东、钟明宇、孔令通、周国雄、薛德利、庞佼后、张丽丽、赵亚新、张占宇、徐程程、何文静、夏静、杨院巧、杨西、王超然、王冲、阮震尧、宗莹、张浩。

[bookmark: BookMark4]

石油产品质量检测移动实验室
通用技术要求
[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97192964][bookmark: _Toc212451706]范围
[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26648466]本标准规定了石油产品质量检测移动实验室的术语和定义、分类、技术要求、检测方法、运输及贮存等。
本标准适用于石油产品质量检测的移动实验室（以下简称移动实验室）。
[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97192965][bookmark: _Toc212451707]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31017 《移动实验室 术语》
GB/T 29473 《移动实验室分类、代号及标记》
GB/T 29477 《移动实验室实验舱通用技术规范》
GB/T 31018 《移动实验室 模块化设计指南》
GBZ 2.1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GB/T 29478 《移动实验室有害废物管理规范》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T 33253 《移动实验室 载具通用技术规范》
GB/T 2819 《移动电站通用技术条件》
GB 7258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bookmark: _Toc97192966][bookmark: _Toc212451708]术语和定义
GB/T 31017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为了便于使用，以下重复列出 GB/T 31017中一些术语和定义。
3.1
移动实验室 mobile laboratory
满足特定目的和要求，由成套装置组成的，在可移动的设施和环境中进行检测、校准或科学实验等 活动的实验室。
[GB/T 31017，定义 2.1.2]
3.2
石油产品质量检测移动实验室 mobile laboratory for quality inspection of petroleum products
用于石油产品质量检测的移动实验室。以下简称移动实验室。
3.3
载具 equipment
用于承载和（或）运送移动实验舱及相关装置的工具。
[GB/T 31017，定义 2.2]
3.4
移动实验舱 mobile laboratory shelter
用于承载移动实验室实验人员、检测设备、校准设备及相关专业设施的舱体，能为正常开展校准和 检测工作提供适宜的作业环境（以下简称实验舱）。
[GB/T 31017，定义 2.3.1]
3.5
自行式 self-propelled
自带动力并依靠自身的运行机构移动的方式。
[GB/T 29473，定义 3.1]
3.6
拖挂式 trailer
无动力系统具备行走机构依靠其他动力牵引移动的方式。
[GB/T 29473，定义 3.2]
3.7
方舱式 shelter
具有方舱特征的结构形式。
[GB/T 29473，定义 3.3]
3.8
快速检测 rapid test
使用国家标准和非国家标准要求的快速检测方法进行的检测
3.9
常规检测 routine test
使用国家标准要求的检测方法进行的检测
3.10
比功率 than the power 
发动机最大净功率（或0.9倍发动机额定功率或0.9倍发动机标定功率）与移动实验室最大允许总质量比。
[bookmark: _Toc212451709] 分类
4.1　按照运载方式划分
分为自行式、拖挂式和方舱式。
4.2　按照检测方法划分
分为快速检测式和常规检测式。
[bookmark: _Toc212451710] 技术要求
5.1　实验舱
5.1.1　通用要求
实验舱舱体设计、制造应符合GB/T 29477的有关要求。
推荐依据使用目的、方法配置等结合GB/T 31018开展模块化设计，满足人体工程学要求。
5.1.2　实验舱家具及内装饰
实验舱家具应符合GB/T 29477和GB/T 31018的要求。
实验台应提供仪器设备所需的减震缓冲能力。
实验舱内不应有任何使人致伤的尖锐突出物，所有缝隙和贯穿处的接缝都应可靠密封。实验舱严格与驾驶室隔离，驾驶室不应有明显油气味道。
实验舱材料应平整光滑，不积尘，易清洁，气密性好，不渗透，耐腐蚀，振动不落尘，不破裂。地板耐磨、防滑、防渗漏、易清洗。
5.1.3　环境控制能力
移动实验舱应具备必要的环境控制能力以提供检测方法、仪器设备等要求的环境条件。通用环境条件要求如下：
-环境温度：5 °C～30 °C；
-工作环境相对湿度30 %～75 % ；
-大气压力：86 kPa～106 kPa；
5.1.4　设施要求
实验舱应配置烟雾自动报警器、洗眼器、灭火器材等紧急处理装置。
实验舱应配降噪以及照明功能，以使实验舱符合以下要求：
-噪声：不大于85dB；
-光照：不小于200lx。
实验舱应具备必要的废水搜集功能，设置专用容器，用于收纳废液、废物等有毒有害的废弃物，系统应牢固、不渗漏、防锈、耐压、耐温、耐腐蚀。废弃物排放应符合GB/T 29478的有关规定。
拖挂式或方舱式实验舱应安装存水箱及上下水管道系统，应具有调节流速和流量的功能，下水系统储液与废弃物系统独立设计。
实验舱应安装独立的送排风系统，应具有调节风速和风量的功能，系统风量及风速应保证实验舱内危害因素浓度低于GBZ 2.1《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中要求。系统应牢固、不漏气、防锈、 耐压、耐温、耐腐蚀。系统气体排放应符合GB 16297有关规定和要求。
供气（液体）系统应在实验舱内隔离设置，输送管路应安装牢固，密闭无泄漏，管路流向易于清洗和检查。不推荐实验舱配置气瓶以提供所需气体。
5.1.5　仪器平台
实验舱仪器平台应满足预期搭载仪器设备的固定、减震以及电源要求。用表一给出了推荐使用的平台配置详情。
表一 推荐使用的平台配置详情
	序号
	名称
	技术要求

	1
	理化板台面
	表面材质为酚醛树脂板，防强酸、强碱、耐高温

	2
	钢丝减震器
	根据台面仪器重量测算，总载荷应满足钢丝减震器载荷区间

	3
	绕紧器绑带
	编织尼龙材质，宽度不低于38 mm，具备棘轮式拉紧结构



5.1.6　安全要求
实验舱应有可靠的接地系统,其接地电阻不宜大于1 Ω。实验室要配备有稳定和持续的电源，应在关键节点安装漏电保护装置或监 测报警装置。
实验舱应设置有效的接地防雷装置，以保证人员、仪器设备和舱体在野外作业的安全。
5.2　仪器设备
5.2.1　仪器设备配置及方法应符合检测需求，附录A中给出了推荐的配置详情。
5.2.2　仪器设备不应紧贴舱体放置安装以便连接电源和维修。
5.3　载具
5.3.1　通用要求
载具应选用具有生产资质、国家许可的生产商生产的车辆、底盘或方舱。根据检测要求，可在载具 上设置调平装置来满足检测条件。
载具应满足GB/T 33253规定的要求。
5.3.2　时速要求
载具应根据预设仪器设备计算所需比功率，比功率应大于或等于5.0 kw/t以使载具具备足够的动力，满足移动要求。
移动实验室在四级及以上公路上行驶时，最高时速应不低于60 km/h。
5.3.3　制动要求
在干燥、平整的混凝土或具有相同附着系数的其他路面，载具驻车制动系统应使满载移动实验室停在18%坡道上（上坡或下坡）。
推荐载具采用四轮驱动方式并增加辅助制动。
5.3.4　电力要求
载具应根据预设仪器设备计算工作功率，无外界电力接入时载具应提供足够完成设定检测项目的电力。
载具装备的发电机应满足GB/T 2819的有关规定和达到使用场地的防爆要求。
5.3.5动力要求
动力要求满足5.3.2条款。　
[bookmark: _Toc212451711] 检验及验收
6.1　出厂检验
移动实验室应经制造企业质量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出厂检验项目及要求见表二。



表二 移动实验室检验项目及要求
	序号
	检验项目
	指标要求
	检验方法
	出厂检验
	接收检验

	1
	实验舱
	通用
	5.1.1
	依据 GB/T 29477
	※
	·

	2
	
	实验舱家具及内装饰
	5.1.2
	目视检查
	※
	※

	3
	
	环境控制能力
	5.1.3
	开启环境控制设备，使用温度计、气压计以及湿度计检测实验舱温度、气压及湿度
	※
	※

	4
	
	设施
	5.1.4
	1. 目视检查；
1. 使用照度计测量移动实验室内照度；
1. 开启所有设备，使用分贝计测量移动实验室内噪声；
1. 使用风速仪检测风机每小时流量。
	※
	·

	5
	
	仪器平台
	5.1.5
	目视检查
	※
	※

	6
	
	安全
	5.1.6
	关闭所有用电设备，断开电源线，使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车体地线与接线柱间电阻不应大于1欧姆。目视检查配电系统应具备浪涌保护器。接插件、设备等应满足防爆要求。
	※
	※

	7
	仪器设备
	设备配置
	5.2.1
	目视检查设备配置应满足附录A
	※
	※

	8
	
	设备安装
	5.2.2
	目视检查
	※
	※

	9
	载具
	通用
	5.4.1
	移动实验室应满足GB 7258《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规定的内容，具备工信部公告。
	※
	·

	10
	
	动力
	5.4.2
	目视检查车辆底盘技术参数并计算比功率应满足要求。
驾驶车辆在4级公路行驶5公里，行驶最高时速不低于60 kw/h，车内不用有异响，设备固定牢固无共振。
	※
	·

	11
	
	制动
	5.4.3
	将车辆行驶至实验坡道（坡度不低于18%），使用制动器应能够将车辆稳定在坡道上。
	※
	·

	12
	
	电力
	5.4.4
	目视检验，实际操作
	※
	※

	13
	
	时速
	5.4.5
	目视检验，实际操作
	※
	※

	注：※-必检项；·-资料检验


6.2　接收检验
用户在接收移动实验室时应采用资料、测试等方法对移动实验室进行接收检验。
[bookmark: _Toc212451712] 标志、运输及贮存
7.1　标志
移动实验室应有统一的外观标志、操作标识及警示标志。应符合GB/T 29473中规定。
7.2　运输
移动实验室在运输时应以自行或拖曳方式上下车(船),若必须用吊装方式装卸时，需用专用吊具装卸，避免损伤。
7.3　贮存
移动实验室长期停放时应将冷却液及燃油放尽，电源断开，门窗封闭，放置于干燥、通风、防腐蚀的场所，并按产品使用说明书的规定进行定期保养。
[bookmark: _Toc212451713] 质量控制要求
8.1　移动实验室内设备采用现行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其质量控制要求依据现行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质量控制要求执行。
8.2　非现行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等快速检测方法，应根据方法类型，如定性测试、预测定量类等，选择适宜的质量控制方法，详见附录B。
[bookmark: _Toc212451714] 技术文件
移动实验室技术文件如下：
a）移动实验室使用说明书；
b）仪器、设备操作维护手册；
c）产品合格证；
d）备件清单。














[bookmark: BookMark5]

[bookmark: _Toc212451715]
（资料性）
移动实验室仪器推荐配置

应依据移动实验使用目的、分类、检测方法等合理配置仪器设备。表一给出了推荐的配置详情。
表一 各类移动实验室仪器配置推荐表
	序号
	移动实验室类别
	仪器设备
	备注

	1
	自行式
	中红外/近红外分析仪、微量闪点测定仪、微量馏程测定仪、微量蒸气压测定仪、卡尔费休水分测定仪、手持式密度计、高度敏度X射线荧光光谱仪等
	

	2
	拖挂式
	中红外/近红外分析仪、闪点测定仪、馏程测定仪、微量蒸气压测定仪、卡尔费休水分测定仪、手持式密度计、高度敏度X射线荧光光谱仪等
	

	3
	方舱式
	电子天平、色度测定仪、柴油润滑性能测定仪、电热恒温干燥箱、中红外/近红外分析仪、石油蒸馏测定仪、微量残炭测定仪、石油蒸馏测定仪、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气相色谱仪、实际胶质测定仪、运动粘度测定器、柴油氧化安定性测定器、多维气相色谱议、汽油氧化安定性测定仪、自动石油产品闪点试验器、柴油总污染物测定仪、紫外荧光硫测定仪、石油产品铜片腐蚀测定器、卡尔费休水分测定仪、电感耦合等离子发射光谱仪、液相色谱仪、傅立叶红外光谱仪、低温冷浴槽装置、库仑氯测定仪等
	







[bookmark: _Toc212451716]
（资料性）
质量控制方法

1.1  使用干扰实验进行评价
检测方法的抗干扰性是指在外部干扰因素的影响下，检测方法仍然能够准确、可靠地检测样品的特性或物质的含量等信息。抗干扰性能是检测方法质量评价的重要指标之一。方法的抗干扰性可按下述方式验证：
确定可能对检测方法产生干扰的源头，例如参数变化、环境条件以及检测对象属性等，根据不同的干扰源，制定相应的验证方案并开展验证。特别要注意的是，同类物质在理化性质上相似，在方案设计时要优先充分考虑同系物的干扰。同时，不同的检测方法在干扰源和干扰强度下的表现不同，需要尽可能模拟真实的干扰情况，以保证验证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适用于定性测试类的快速检测方法评价。如：铜片腐蚀的快速测定、车用乙醇汽油中甲醇的快速测定。
1.2  使用精密度进行评价
使用精密度进行评价的方式是指采用现行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对单点数据计算精密度，判定其数据是否满足精密度要求，若满足则评价数据可信。
以近红外光谱仪测定乙醇含量为例，使用同一台近红外光谱对同一样品进行测试，乙醇含量(v%)数值分别为9.73，9.71；参考现行行业标准NB/SH/T 0663《汽油中醇类和醚类含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6]重复性精密度要求0.06X0.61，计算后二次光谱测定数据满足重复性精密度要求；利用气相色谱仪对该样品进行测定乙醇含量(v%)数值分别为9.26；参考现行行业标准NB/SH/T 0663《汽油中醇类和醚类含量的测定气相色谱法》[6]再现性精密度要求0.23X0.57，因此可判定快速检测方法在该单点数据可信。
使用精密度评价方法具有一定的实用性，但仅适用于进行精密度评价后可信的单点数据，其应用范围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该评价方法需前期多种数据单点的多次验证，以评价其适用范围，对于未知样品，未知浓度的数据偏差不具备评价效果。
1.3  使用方法间的偏倚评估
方法间偏倚评估是指对同一样品，在使用不同的方法进行检测时，结果之间的偏差进行评估。这种评估方法可以帮助确定不同检测方法之间的差异，以及是否存在系统性偏差，从而为选择合适的检测方法提供依据。
EP9-A2是方法间的偏倚评估的经典代表，其由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协会（Clinical and Laboratory Standards Institute，CLSI）发布，旨在提供一种标准化的方法来评估化学分析结果的误差，以帮助实验室确保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应用范围涉及医疗、环境、食品等众多领域。开展方法间偏倚评估可以采取以下步骤：
（1）确定需要进行比较的检测方法和样品类型，确定参考范围和评估指标。
（2）将同一批次的样品按照一定比例分配到各个检测方法组中，保证每个组的样品数量相同，并随机分配。
（3）对各个组的样品进行检测，记录检测结果，同时记录检测方法的相关参数，如仪器型号、试剂批号、操作员等。
（4）0对各个组的检测结果进行比较和分析，计算偏差和标准差等指标，评估各个方法之间的差异和可比性。
（5）根据评估结果，确定各个方法的优劣和适用范围，并选择合适的检测方法进行应用。
偏差计算及分析，按以下公式计算斜率b及截距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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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水平Xc上的预期偏倚（Bc）估计值，按下式计算：
[image: ] 
Bc的95%可信区间（在Xc上的真正偏倚）按下式计算：
[image: ] 
其中：
[image: ] 
可接水平在Bclow和BchIg之间，则两种方法的数据未显示二者偏倚有区别；可接水平大于BchIg，即可接受的偏倚大于预期偏倚可信区间的上限，则两方法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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